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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年 4月 21日上午在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应

参加会议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建国主持。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书面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蒋开喜先生、叶雪芳女士、陈星辉先生、任旭东先生向公司董事会

提交了《2014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细内容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6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89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5,186.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62%。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以 2014年 12月 31日的股本总数 1,548,036,626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送 0.80元派发现金红利（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23,842,930.08 元，公司

剩余未分配利润 1,425,769,747.21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2015

年度财务审计费不超过 100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2015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诸暨支行等商业银行申请 2015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148.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授信种类包括各类贷款、保

函、承兑汇票、信用证、进口押汇、出口保理等融资品种(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融

资品种)。在实际授信审批过程中，在保持上述申请授信的总额度内，各商业银行

之间的申请授信额度可能作适当调整，各商业银行的具体授信额度以银行的实际

授信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5年度计划的议案》。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曹建国先生、朱张泉先生、汪鸣先生回避表决。6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申请 15亿元人

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香港海亮铜贸

易有限公司为海亮（越南）铜业有限公司申请 2.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担保期限自被

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计算。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海亮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等有关商业银行申请 15亿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担保期限自被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计算。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曹建国先生、朱张泉先生、汪鸣先生回避表决。6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1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环境报告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1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5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量不超过 5亿

美元或等值其他外币（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国内产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远期、

掉期合约等）。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对诸暨市海博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期限 1

年。本次财务资助利率及利息支付方式：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计息，按季支付。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曹建国先生、朱张泉先生回避表决。7 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

案》。 

同意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2015 年，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预计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平均存款余额不超过 15亿元人民币，且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



过 30％；预计与财务公司贷款业务的累计应计利息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曹建国先生、朱张泉先生、汪鸣先生回避表决。6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存款业务的风险处

置预案》。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原材料采购暨金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改《原材料采购暨金库存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十九条，《公司章程修正案》见附件。《公

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照具体情况修订了原

有公司内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的具体内容，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其

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中国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



规定。会计政策变更日期：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下午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

商务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章程修正案 

项目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548,036,626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71,401,113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548,036,626 股，公

司 的 股 本 结 构 为 ： 普 通 股

1,548,036,6260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71,401,113 股，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671,401,113股。 

 

 




